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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稿 

 

 

離島區議會推動墟市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紀錄 

日期 ： 2020年 10月 12日(星期一) 

時間 ： 下午 2時 30分 

地點 ： 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號海港政府大樓 14字樓 

  離島區議會會議室 

 

出席者 

黃秋萍女士(召集人) 

曾秀好女士(副召集人) 

余漢坤先生, MH, JP 

黃文漢先生 

陳連偉先生, MH (約於下午 3時 10分離席)  

黃漢權先生 

何進輝先生 (約於下午 2時 35分入席) 

何紹基先生 

容詠嫦女士 

郭  平先生 

徐生雄先生 

方龍飛先生 

劉舜婷女士 

李嘉豪先生 

梁國豪先生 (約於下午 2時 40分入席，下午 2時 55分離席) 

王進洋先生 (約於下午 2時 55分離席) 

 

列席者 

莫慶祥先生 地政總署 離島地政處總地政主任 

曾偉文先生 地政總署 離島地政處行政助理／地政 

高希强先生 食物環境衞生署 離島區衞生總督察(2) 

劉凱珊女士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離島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2 

鄧尚恒先生 消防處 高級消防隊長／港島區防火辦事處 

潘劍僑先生 香港警務處 大嶼山北分區警署雜項調查小隊主管 

李  豪先生 離島民政事務處 離島民政事務助理專員(1) 

戴月嫦女士 離島民政事務處 聯絡主任主管(東涌南／大廈管理) 

呂翠玲女士 離島民政事務處 聯絡主任(東涌南／大廈管理)1 

吳靜芯女士 離島民政事務處 行政主任(區議會)2 

吳鑑求先生(秘書) 離島民政事務處 行政助理(區議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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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選舉工作小組召集人及副召集人 

 

 離島區議會主席余漢坤先生主持選舉小組召集人及副召集

人。方龍飛議員提名郭平議員出任召集人，獲李嘉豪議員和議；黃漢

權議員提名黃秋萍議員出任召集人，獲何進輝議員和議。議員以舉手

方式進行表決，結果郭平議員獲七票；黃秋萍議員獲九票並當選工作

小組召集人。 

 

(余漢坤議員、黃文漢議員、陳連偉議員、黃漢權議員、何進輝議員、

何紹基議員、黃秋萍議員、曾秀好議員及劉舜婷議員支持黃秋萍議員；

郭平議員、徐生雄議員、方龍飛議員、李嘉豪議員、王進洋議員、容詠嫦

議員及梁國豪議員支持郭平議員。) 

 

2. 郭平議員提名方龍飛議員出任副召集人，獲徐生雄議員和議；

黃漢權議員提名曾秀好議員出任副召集人，獲何進輝議員和議。議員

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結果方龍飛議員獲七票；曾秀好議員獲九票並

當選工作小組副召集人。 

 

(余漢坤議員、黃文漢議員、陳連偉議員、黃漢權議員、何進輝議員、

何紹基議員、黃秋萍議員、曾秀好議員及劉舜婷議員支持曾秀好議員；

郭平議員、徐生雄議員、方龍飛議員、李嘉豪議員、王進洋議員、容詠嫦

議員及梁國豪議員支持方龍飛議員。) 

 

3. 小組成員以舉手方式一致通過工作小組沿用上屆「推動墟市

工作小組」(工作小組)的名稱。 

 

 

II. 工作小組職權範圍 

 

4. 小組成員請秘書處簡介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 

 

5. 離島民政處(民政處)代表表示有關文件已置於席上，今屆工

作小組旨在跟進在離島區設立墟市事宜，與上屆的職權範圍相同。秘

書處和相關部門會在下個議程分別介紹離島區以往舉辦墟市的情況

及申請機制。 

 

6. 有小組成員認為以一句話交代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過於簡

短，請秘書處因應成員的意見重新草擬職權範圍，在下次會議提交小

組審閱，並提供上屆工作小組的會議紀錄及過往舉辦墟市的資料，以

供參考及研究如何修訂職權範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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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離島區近年舉辦墟市的情況及申請舉辦墟市機制 

 

近年舉辦墟市的情況 

 

7. 秘書報告指上屆共舉辦四次墟市活動，分別是 2016 年

7 月 10 日在逸東邨金牛廣場舉辦「逸東墟市體驗日」；以及於 2017年

2月 11日舉辦「離島元宵藝墟」；2018年 3月 3及 4日舉辦「2018 年

離島元宵藝墟」和 2018年 11月 24及 25日舉辦「東涌有墟市」，均

在東涌達東路花園舉行。 

 

申請舉辦墟市機制 

 

8. 離島地政處代表簡述申請舉辦墟市的程序如下： 

 

(a)  若申請使用未批租政府土地作非牟利用途，且無須長期

佔用有關地點，離島地政處(下稱「地政處」)會按適用程

序考慮有關申請和發出批准書，批准期限一般最長不多

於一個月。 

 

(b) 若需長期佔用有關土地，地政處會在有相關的政策局對

申請給予政策支持後，考慮以短期租約批租有關土地。 

 

(c) 如有關地點已撥予其他政府部門，處方會將申請轉介有

關部門跟進。 

 

9.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代表簡述如下： 

 

(a) 署方對設立墟市持開放態度，如地區人士和區議會支持，

又不影響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定必全力協助。一般而

言，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或民政事務總署(民政

總署)所管理的場所舉辦公眾娛樂活動，可獲豁免公眾娛

樂場所牌照，如售賣熟食需申請臨時食品製造廠牌照，上

述牌照可向食環署申請。 

 

(b) 臨時食品製造廠牌照申請者可在食環署網頁下載表格，

並向食環署牌照組提出申請及批核，遞交申請表後最少

需 12個工作天處理；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的申請則由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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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處批核，由於需徵詢其他部門的意見，遞交申請表後

約需 42 個工作天處理。 

 

(c) 一般而言，申請牌照需繳付費用，七天食品製造廠牌照的

收費是 220 元。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方面，不超過一個月

的收費是 1,655元；超過一個月但不超過三個月的收費是

4,945元；超過三個月但不超過六個月的收費是 9,910元；

超過六個月但不超過 12個月的收費是 16,510元。若申請

機構是民政總署署長所推薦的宗教、慈善或福利團體，則

只收取 140元象徵式費用。 

 

(d) 有意營運臨時性質的公眾娛樂場所，於 2020年 10月 1 日

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簽發的臨時性質的公眾娛樂場所牌

照的費用可獲寬免。若需售賣新鮮肉類和魚類等受限制

食物等，便需申請相關食物許可證，或由署方在臨時食品

製造廠牌照上加簽批註。 

 

10.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代表簡述如下： 

 

(a) 有意租用署方轄下場地作墟市的人士或團體需填妥申請

表，根據康文署租用康樂場地作非指定用途申請的程序，

在活動日三個月前提交，署方會就有關申請諮詢相關政

府部門。如獲批准，申請人須購買第三者保險以及簽訂協

議書，以及須就所得收入提交經核數師批核的核數報告。 

 

(b) 如墟市設有臨時建築物，須由認可工程師提交證書以確

保安全。 

 

(c) 有關噪音管制方面，申請者須根據簽訂的協議書，須定時

測量並記錄有關的噪音監測，以確保在活動舉行期間所

產生的噪音維持在合理的低水平。 

 

11. 香港消防處代表簡述如下： 

 

(a) 處方接獲由康文署或食環署轉介的申請後，會派員到場

視察，並就選址、場地設計、攤位物料、使用燃料及表演

活動等進行消防安全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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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若申請康文署轄下場地作非指定用途，處方會向康文署

發出消防建議。若所申請的場地受食環署公眾娛樂場所

牌照規管，處方會向申請者發出安全規定，並在確認遵辦

安全規定後發出消防證書。處方亦會按活動性質發出額

外消防要求。 

 

(c) 近年墟市熟食攤檔以明火煮食，處方為此在 2017年制訂

相關安全規定和建議。 

 

12. 香港警務處代表簡述如下： 

 

(a) 處方會就發牌事宜及舉辦墟市的地點和時間，與其他部

門協調。 

 

(b) 處方關注交通、保安以及人流管理安排，會就墟市的日

期、時間、地點和出席人數作出調整。 

 

13. 小組成員提出意見及提問如下： 

 

(a) 上屆舉辦的墟市人流少而且流於藝墟形式，而東涌需要

集飲食及娛樂於一身的墟市。馬灣涌村曾有墟市售賣新

鮮蔬菜及魚類，惟逸東邨落成後，雖然每天早上仍有農戶

和漁民擺檔，但不時遭食環署職員驅趕。 

 

(b) 小組應訂定目標，定期定點舉辦墟市。成員詢問如申請定

期在地政總署所管轄的政府用地舉辦墟市，由工作小組

集中處理申請，能否簡化有關程序，並希望食環署將所批

出牌照的限期改為一年。鑑於墟市一般不包括遊戲攤檔，

成員詢問省卻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的程序是否可行。

另外，康文署要求墟市營辦者記錄噪音水平，成員詢問是

否以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偵測噪音的度數為量度單位。成

員亦希望消防處發出相關許可時將有效期延長至一年，

並重申工作小組需就墟市形式、售賣物品、貨品來源、攤

檔競投者及競投形式等訂立規定，邀請非政府機構提交

計劃書，待有關部門批准後由申請機構落實舉辦墟市，工

作小組負責監察進度及協助牌照申請事宜。 

 

(c) 營辦墟市涉及大量牌照申請，經驗不足的團體易有遺漏，

因而窒礙墟市發展。部門應簡化申請程序或統一標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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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申請者在一個政府部門辦妥所有手續。 

 

(d) 受疫情影響，不少人失業，部門應以「特事特辦」的形式

處理舉辦墟市的申請，協助市民維持生計。 

 

(e) 成員對離島區議會日後會否定期舉辦墟市(如逢星期五、

六和日)各持己見，建議稍後才進行表決。部門已簡介申

請機制，建議部門先行回應可否簡化申請程序，其他問題

待釐清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後再作討論。 

 

14. 地政處代表表示，就長期佔用未批租政府土地的申請，處方

只會考慮以短期租約方式批租有關土地。若相關申請不涉及長期佔用

有關地點，批准書的期限一般不會超過一個月。處方暫時未有接獲申

請期限長達一年的個案。如以非牟利團體的名義提出申請，有關場地

必須用作非牟利用途。 

 

15. 食環署代表表示，就簡化申請程序，目前申請表已足够指示

申請人填寫所需申請的項目。而申請者只需填寫一份表格，無須自行

前往多個部門辦理手續，署方會按表格內的資料徵詢各政府部門的意

見。根據現有機制，舉辦墟市須申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而須否申請

臨時食品製造廠牌照則視乎攤檔所售賣食品項目。署方接獲申請表

後，會按所填寫的資料向申請者提供指示及協助。署方備悉定期在指

定地點舉辦墟市及申請一年期牌照的建議，承諾會盡量配合。 

 

16. 康文署代表回應指，量度噪音方面，如活動並無使用大型擴

音系統，署方會要求申請人盡量降低噪音以免影響附近居民；如使用

大型擴音系統進行音樂、曲藝和歌唱表演，署方會按環保署的標準，

在指定時間及地點量度分貝。 

 

17. 香港消防處代表回應指，如活動的圖則或臨時搭建物沒有改

變，消防證書的申請並沒有牌照期限的限制，唯臨時公眾娛樂場所牌

照的申請亦不應超過一年。但如在該年內，有關活動每三個月舉辦一

次，每次搭建場地設施後，處方都會派員巡查，以確保符合消防安全

標準。 

 

18. 香港警務處代表表示，警方特別關注場地附近的交通、保安

及人羣管理等事宜，而不論墟市是否定時和定點舉行，警方均會配合

其他部門並作出相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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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小組成員提出意見及提問如下： 

 

(a) 今屆工作小組沿用上屆名稱「離島區推動墟市工作小

組」，故主要職責並非舉辦墟市，而是推動墟市，如提供

地方予非政府機構及小商戶擺賣。申請舉辦墟市的程序

繁複，影響市民參與擺檔的意欲。工作小組應協助檔主與

部門溝通，要求部門酌情處理，從而鼓勵更多人嘗試參

與，並監管及協助非政府機構舉辦墟市。 

 

(b) 成員明白地政處在批出政府土地時，不容許作牟利用途，

但認為若缺乏商業元素屬不切實際。工作小組應實事求

是，考慮如何協助在該區舉辦墟市。有成員曾經參與墟市

活動，了解如墟市純粹進行表演，並非主要售賣貨品，又

不容許牟利，根本沒有人願意擺檔，建議以務實的態度研

究如何放寬規定，例如地政處可考慮一次過批出整個年

度的攤位，從而簡化行政工作及降低成本。工作小組應要

求相關部門按當區情況處理牌照申請事宜或相關程序，

否則即使批出牌照亦無人願意擺檔。 

 

(c) 康文署在墟市舉行之前，主辦機構會量度背景噪音，在墟

市實際營運時再量度一次，以監測噪音情況。如部分墟市

接近民居，居民受噪音滋擾時會致電環保署投訴，成員詢

問康文署及環保署在處理噪音投訴上如何分工。 

 

(d) 爭取墟市定期定時舉辦，為小本經營者提供平台。工作小

組的職責是推動及監管，非政府機構提供計劃書後，工作

小組可協助經營者聯絡各政府部門申請相關牌照。 

 

20. 地政處代表綜合回應如下： 

 

(a) 處方會按既定的程序處理申請，並須先徵詢部門及地區

人士意見，而活動性質必須是非牟利。 

 

(b) 如有團體計劃長時間在同一地方舉辦墟市活動，可以短

期租約方式提出申請。 

 

21. 食環署代表回應指，署方最關注的是食物安全，要求相關單

位提出申請的目的，也是希望確保在墟市提供的食物安全，令市民放

心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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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康文署代表綜合回應如下： 

 

(a) 署方會要求租用人提供電話專線作投訴用途，一旦接獲

附近居民投訴或其他部門轉介的投訴，租用人應立即採

取行動減低噪音，例如降低揚聲器的音量。 

 

(b) 有關環保署如何執法，需由該署提供補充資料。量度噪音

方面，署方會要求申請人記錄噪音分貝，然後將相關記錄

轉交環保署作為參考，以便跟進相關投訴。 

 

23. 小組成員提出意見及提問如下： 

 

(a) 東涌的購物點不多，現有的富東、逸東及迎東街市規模較

小，只提供有限的日用品，價格亦較昂貴。墟市的目的應

在於創造就業機會及提供日用食品，建議參考其他地區

的墟市項目。 

 

(b) 康文署所關注的噪音問題，是源於墟市的營運模式流於

嘉年華化，如場地只用作買賣東西，便不應有唱歌跳舞等

娛樂表演。有不少住在附近的老農戶及漁戶向成員尋求

協助，指每天早上冒着被食環署拘捕的風險擺賣，希望政

府部門體恤民情，容許舉辦墟市以惠澤基層市民。 

 

(c) 街市商戶為將租金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貨品定價較

高，如墟市出售的貨品價格較便宜，有關商戶定必會向相

關部門投訴。成員應實地考察其他地區的墟市運作，探討

如何在不影響屋邨商戶業務的情況下，協助小商戶經營

生意。 

 

24. 地政處代表回應指，根據既定程序，墟市活動必須為慈善或

非牟利性質，處方才會考慮處理有關申請。 

 

25. 召集人同意應定期定點舉辦墟市。東涌共有 19條小鄉村，不

少人從事農耕工作，除供應自己食用外，亦會從莫家村運送蔬菜到市

中心販賣，如定期定點舉辦墟市，有助推廣農村文化及城鄉共融，亦

能令逸東邨的低收入人士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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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小組成員提議各人就墟市地點提出建議，然後到有關選址實

地視察，決定地點後由政府部門探討如何落實，並請有關部門加快處

理，以幫助小農戶和基層市民。逸東邨有四萬多人口，街市每天的平

均銷售額逾百萬元，而墟市的生意額只不足一萬元，對街市營運影響

不大。 

 

 

IV. 其他事項 

 

27. 小組成員沒有提出其他事項。 

 

 

V. 下次會議日期 

 

2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39分結束。下次會議日期將另行

通知。 

 

 

-完- 

 


